
甘招委发〔2018〕12号

关于进一步加强 2018 年普通高考期间

在校师生管理工作的通知

省内各普通高等学校、研究生招生单位及中等专业学校：

2018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（以下简称高考）

将于 6 月 7 至 9 日举行。为营造安全、公平、公正的考试环境，

确保我省 2018 年高考工作安全有序平稳进行，实现“平安高考”

目标，按照教育部和省政府的统一安排部署，现就加强高考期

间高校在校师生管理，严厉打击在校师生替考作弊等有关事宜

通知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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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提高认识，高度重视

近年来发生的国家教育考试失（泄）密、替考及高科技作

弊等考试舞弊事件，大多涉及高校在校师生，严重破坏了高考

的公平、公正，损害了广大考生的切身利益，社会影响极其恶

劣。为此，各普通高等学校、研究生招生单位及中等专业学校

要进一步提高认识，高度重视高考期间在校师生管理工作，及

时掌握学生动态，严防在校学生参与高考替考作弊等违规违法

行为。要根据本校实际情况，认真制定高考期间在校师生管理

方案，做到统一领导、分工负责、责任到人，措施到位，务必

将高考期间在校师生管理和校园环境治理工作落到实处。

二、细化措施，加强管理

各高校、有关单位要采取有效措施，建立健全高考期间在

校师生管理办法并形成长效机制，成立由主管学生工作的校领

导为组长、各二级学院主管领导、辅导员和班主任为成员的高

考期间在校师生管理工作小组，摸清并密切关注高考期间在校

师生的动态及去向。一要建立完善管理制度。将在校师生在高

考期间的表现与行为纳入学生管理办法；严格请假制度，对因

特殊情况确需请假的，应核查清楚原因，做好登记备查。二要

强化师生法制教育。要在高考前夕，加大对师生的法制宣传教

育，张贴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（修正案九）》和《国家教育考

试违规处罚办法》（教育部第 33 号令），重点摘要对参与高考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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弊者的处罚内容。结合近年来出现的各类违纪作弊案例，通过

开展专题讲座和举办主题活动等方式，使广大师生充分了解和

认识参与高考舞弊对自身和社会的危害性，自觉维护高考良好

秩序，坚决抵制高考舞弊行为。三要强化诚信教育。要教育师

生诚实做人、诚信做事，不参与高考作弊或组织作弊，不要为

一己私利担当“枪手”，牢固树立“诚信光荣、作弊可耻”的正

确观念。要对以往在校师生参与实施国家统考违法违规行为的

原因进行认真分析，吸取教训，特别是要让所有学生知晓参与

高考替考作弊将被开除学籍，并接受刑事处罚的严重后果，维

护国家教育考试的一方净土。

三、明确责任，严肃查处

为维护国家教育考试的权威性、严肃性和公平性，国家及

教育部出台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（修正案九）》《国家教育

考试违规处理办法》（教育部 33 号令）等法律法规，这些法律

法规是教育考试的红线。一经发现在校师生参与普通高考舞弊

行为，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严肃处理。对在校生的处理要记入

本人档案，作为其今后升学和就业的重要参考依据，情节严重

涉嫌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对违反考试纪

律的教师及工作人员依照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《行政机

关公务员处分条例》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》等相关

规定严肃处理，情节严重涉嫌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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刑事责任。对在高考安全管理中不作为、监督不到位、失职、

渎职等行为，不但要追究直接责任，还要追究领导责任。对在

高考考试安全和考试舞弊方面涉案的高校，将在全省予以通报。

各学校要将此通知精神传达到本校每位师生(包括研究

生)，并切实做好学生管理工作。

甘肃省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

2018 年 5 月 17 日

抄送：省政府办公厅，省招委会各委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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